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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
广东科学中心日常维修、更新改造监理服务项目
2、 服务范围
为广东科学中心运行管理部所负责的日常维修、更新改造项目提供监理服务。服务不以单个项目进行结算，按合同期内所完成监理项目的项目结算金额合计进行结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1. 展项维修改造项目；
2. 建筑、机电安装等维修改造项目；
3. 设备设施维修改造项目；
4. 项目所需材料、设备采购项目；
5. 零碎工程项目；
6. 其他项目。
3、 监理服务范围
按照《工程建设监理规定》、《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等要求，结合广东科学中心相关项目的实际要求，做好监理服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内容：
1. 项目的合同及信息管理；
2. 项目质量控制；
3. 项目进度控制；
4. 项目安全管理的监理工作；
5. 协助投资造价控制；
6. 项目协调管理；
7. 项目的资料及档案管理；
8. 项目现场监理（含保修监理）；
4、 服务期限、要求和方式
1．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服务期限为1年。
2． 资质要求
（1） 投标单位需具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2） 驻场人员需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工程师资质。
（3） 监理单位近3年需有不少于2项类似业绩项目经验，提供合同相关扫描件。
3． 主要服务方式
（1） 项目实施地点为广东科学中心范围
（2） 由广东科学中心根据各个项目实施推进得情况，在项目具体实施前  天书面通知监理服务单位；监理服务单位应做好工作计划安排并按照相关要求派出配备足够完成项目监理工作的专业工程师及相关人员开展监理工作。
（3） 监理单位须派驻不少于 6名人员（注册监理工程师 1 人;安全工程师1人；房屋建筑专业监理工程师 1 人;机电安装专业监理工程师1人；监理员1人；资料员 1人）在合同服务期限内长期驻场，并根据项目实施需要随时派遣相关的服务人员驻场。广东科学中心将提供驻场办公场所。
（4） 监理服务单位还须随时提供电话及网络咨询服务，解决在工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需要时可48小时内到现场提供相关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5、 项目报价及结算方式
1、 监理服务报价：按各个项目合计的总投资规模1000万元为基准，根据粤建监协【2015】21号文要求（关于印发《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工程监理费计费规则》的通知），按综合费率法计算，并自行考虑总体下浮。
2、 项目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的30%；合同执行半年支付合同总额的30%；合同到期进行结算，并按结算金额支付余额。
3、 项目结算方式：
①当监理项目累计结算总额在1500万元的正负10%以内，监理服务费用按合同总额进行结算，不作调整。
②当监理项目累计结算总额在1500万元的正负10%以外的，按项目实际总额，并以监理服务单位报价的计算公式计算项目结算金额。
③如项目结算金额低于已支付金额，监理服务单位应退回多付款项。
6、 成交人须为所使用的一切设备、所有工人或其他受雇执行工作人员就服务工作过程须负上的赔偿责任购买足够的保险。

